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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3      证券简称：派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3-051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年3月22日，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派林生物”）

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3-018），披露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浙民投天弘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浙民投天弘”）、浙江民营企业联合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民投”）已与共青城胜帮英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胜帮英豪”）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浙民投天弘、浙民投拟将合计持有的公司20.99%

股权转让给胜帮英豪。同时，浙民投全资子公司西藏浙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岩投资”）与胜帮英豪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浙岩投资拟将其持有的公司2.02%

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胜帮英豪。若上述交易全部顺利实施完成，胜帮英豪将控制

公司23.01%股份的表决权。 

2023年5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登记书》，浙民投天弘、浙民投已将其所持派林生物 153,752,812股股份（占派林生物

总股本的 20.99%）过户至胜帮英豪。 

近日，公司接到胜帮英豪通知，胜帮英豪已按照其与浙民投、浙民投天弘共同签

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支付完毕全部股份转让价款，浙岩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

2.02%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胜帮英豪的委托期限已生效，该表决权委托有效期至

浙岩投资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或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表决权委托之日为止（以孰早发

生为准）。 

同时，就《股份转让协议》涉及的公司董事安排事项，胜帮英豪与浙民投、浙民

投天弘共同签署了《备忘录》，该《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1）自《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的第三期价款支付完毕之日起，胜帮英豪有权提名7名公司董事，公司现有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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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浙民投提名的7名董事亦相应调整为胜帮英豪提名的董事，胜帮英豪实际控制的

公司董事会席位超过半数；（2）胜帮英豪有权随时调整该7名董事的人选。若胜帮英

豪拟调整该7名董事，该等辞职报告在股东大会选举通过胜帮英豪所提名的新的董事

的当日生效。在股东大会选举通过胜帮英豪所提名的新的董事之前，该等董事仍将继

续履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交易已实施完毕，胜帮英豪已实际控制公司23.01%股

份的表决权。 

特此公告。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六日 


